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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第二款 案件概要：李某在某公司工作，至2001年在

该公司连续工作满十年，2001年9月李某向公司书面提出订立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申请，该公司答复同意，但随后双方

签订了期限为1年的劳动合同。2002年合同到期，公司通知李

某合同到期终止不再续签，李某遂立即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

会申诉，要求确认存在无固定期限合同关系,用人单位依法赔

偿。 被申诉方认为申诉方在签订1年期合同时已放弃权利，

双方对此存在不同理解。 相关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

（以下称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根据《劳动法》第二十

条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而未签订的，人民法院可以视为双方之间存在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关系，并以原劳动合同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

劳动法》第二十条：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

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延续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订

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律师分析： 按照《劳动法》第二十条，在签订1年期合同

之时，李某完全有理由要求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因为

诸要件均已具备：1、李某已在该公司连续服务十年；2、双

方均已同意延续劳动合同；3、李某向公司提出了签订无固定

期限合同的申请。而李某在提出申请后又在1年期劳动合同文



本上签字，该行为似乎是已对自己的权利做出了处分。 然而

，睿智的立法者（法律解释者）却在此时伸出了关怀的手。

以下详析之： 1、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要义 笔者认为该司法解

释之要义在于“视为”。 所谓视为，就是看成，其本身并不

是，而把其看成是，称为视为。 “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签

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没有签订”在实践中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根本没有签订任何合同，而劳动者继续在该单位工作

的情况；另一种是签订了有固定期限的合同。该二种情况，

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均可认为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

大家注意，该司法解释将其表述为“劳动合同关系”，也就

是表明：在第一种情况下，其认为虽然没有任何合同，但作

为法律关系的劳动合同关系已经形成，原劳动合同的权利义

务关系是该劳动合同关系的内容；在第二种情况下，其认为

虽然实际上存在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在法律上确认其真

实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已经形成,原劳动合同的权利义

务关系是该劳动合同关系的内容。 2、第十六条第二款的立

意 法律从来不应停在云端，使得失衡的正义无法企及。该司

法解释考虑到了现实社会中的实际问题,虽然按照《劳动法》

第二十条，法律强制用人单位负有在法定条件下与劳动者签

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义务，但用人单位有自己的考虑：

其一方面需要该劳动者继续为其劳动，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承

担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义务负担。为了规避法律的规定，

用人单位往往使用种种手段避免该义务的承担，一般有以下

几种方式：与劳动者不签订合同，而继续接受劳动者为其劳

动；强制劳动者续签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否则解除劳动

关系；与劳动者解除到期的劳动合同，再以新的招聘形式与



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现实中这种情况并不鲜见，然而如果

仅仅按照原《劳动法》的规定，并不足以防止用人单位规避

法律义务。 同时，如果劳动者在劳动合同已经到期，并已经

在该单位连续工作10年以上的情况下，向单位提出签订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申请，用人单位如果不签订无固定期限的

劳动合同，劳动者申诉的，用人单位对胆敢与其分庭抗礼的

劳动者，往往主张其并不愿意延续劳动合同。 以上种种，在

现实中往往导致《劳动法》第二十条形同虚设。第十六条第

二款的立意正在于此。它保证了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

。 3、法院的自由裁量 应当注意，该司法解释使用了“可以

”的表述，是任意性的规定。笔者认为，法院在审理中应当

综合考察当事人的主观状态，从中判断是否存在用人单位规

避法律的嫌疑，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角度考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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